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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立法機關對預算案之審議，主要係為謀求

政府用度合理，避免浪費，以發揮監督政府財政

之功能。而政府機關則有義務，將預算案所編入

內容應具備完整性，能窺其預算全貌，以利於立

法機關對政府整體預算進行監督。而每年的「國

防預算編製」工作，通常是需要歷經財力需求推

估調查、概（預）算協調暨分配、全軍預算編製

講習、向行政院爭取適足額度配賦、書表聯合審

查、預算審議議題研討、委員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等重點工作，投入大量時間、心力，才能如期、

如質完成。鑑此，本文係針對主計部門負責「年

度預算案審議」之承辦人，提供實務執行層面的

建議及處理做法，配合國防部主計局指導，順利

完成預算審議工作。

貳、我國現行預算審議制度

有關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審議，憲法及預

算法均有其相關規範（如表1），行政院依法

具有「預算編製權」及「提案權」，即中央政

府各項預算案係由行政院負責編製，並彙總完

成後，於會計年度開始4個月前（憲法規定為

3個月前）提出立法院審議。另立法院具「預

算審議權」，我國預算審議程序始於行政部門

依「施政方針與預算編製辦法」，完成預算案

之編製後函送立法院，並由立法院依程序審議

後，咨請總統公布、函請行政院辦理後完成。

表1　預算審議相關規範

區　分 條　文　內　容 備　考

憲 法

1.  第59條：「行政院於會計年度開始三個月前，應將下年度預算案提出於立法
院」。

2.  第63條：「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
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

預算法

1.  第46條：「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與附屬單位預算及其綜計表，經行政院會議決定
後，交由中央主計機關彙編，由行政院於會計年度開始四個月前提出立法院審
議，並附送施政計畫」。

2.  第51條：「總預算案應於會計年度開始一個月前由立法院議決，並於會計年度
開始十五日前由總統公布之；預算中有應守秘密之部分，不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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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行政院將籌編完成經院會通過之中央政

府總預算案與附屬單位預算及其綜計表，於每

年8月底以前送達立法院時，預算程序即進入審

議階段。立法院依法應於每年11月底以前完成

審議，並咨請總統公布，總統依法應於12月16

日前公布，是故立法院法定審議預算之期間約

為3個月。

另有關「立法院議案審議的讀會程序」，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7條規定，立法院所議

決之議案，除「法律案」、「預算案」應經三

讀會議決外，其餘均經二讀會議決之。有關議

案審議的讀會程序，可以從「立法院職權行使

法」第8條、第9條及第11條等相關條文瞭解，

整理如表2。

表2　立法院議案審議的讀會程序

區　分 說　　明 備　考

第一讀會

1.  由主席將議案宣付朗讀行之。政府機關提出之議案或立法委員提出之法

律案，應先送程序委員會，提報院會朗讀標題後，即應交付有關委員會

審查。

2.  但有出席委員提議，20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逕付二讀。

3.  立法委員提出之其他議案，於朗讀標題後，得由提案人說明其旨趣，經

大體討論，議決交付審查或逕付二讀，或不予審議。

立 法 院

職權行使法

第 8 條

第二讀會

1.  討論各委員會審查之議案，或經院會議決不經審查逕付二讀之議案時行

之。

2.  第二讀會，應將議案朗讀，依次或逐條提付討論。第二讀會，得就審查

意見或原案要旨，先作廣泛討論。

3.  廣泛討論後，如有出席委員提議，15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

得重付審查或撤銷之。

立 法 院

職權行使法

第 9 條

第三讀會

1.  應於第二讀會之下次會議行之。

2.  但如有出席委員提議，15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於二讀後

繼續進行三讀。

3.  第三讀會，除發現議案內容有互相牴觸，或與憲法、其他法律相牴觸者

外，祇得為文字之修正。

4.  第三讀會，應將議案全案付表決。

立 法 院

職權行使法

第 1 1 條

前述「立法院議案審議的讀會程序」（如

圖）為預算審查重要程序，其中就「第一讀

會」交付委員會審查後，並於「第二、三讀

會」前之議程，分述如后：

一、委員會審查

國防部主管預算案，係由「外交及國防委

員會」負責，審查時各機關首長須列席報告該

機關年度預算編列情形，並接受質詢。此階段

完成詢答後，即對其主管的機關預算作歲入與

歲出的處理，歲入可以增減，但歲出依憲法第

70條規定：「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另依

大法官釋字第391號解釋，不能移動增減各預算

項目。

二、黨團協商

立法院黨團協商制度自民國88年法制化，

明定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二章「黨團協

商」。黨團協商會議由院長、副院長及各黨團

負責人或黨鞭出席參加，並由院長主持。黨團

協商經各黨團代表達成共識後，應即簽名，作

成協商結論，並經各黨團負責人簽名，於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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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後，列入紀錄，刊登公報。協商之效力依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72條，黨團協商結論經院

會宣讀通過，出席委員不得再提出異議；逐條

宣讀時，亦不得反對。 

圖　立法院審議程序簡圖

參、審議工作準備

近年國防預算規模雖穩健持續增加，然立

法院審議期間，委員問政及提案方式漸趨深入

及多元，且預算中心蒐集資料精度及廣度尤勝

以往，涵蓋軍事投資整體獲得規劃書及現況

結案情形，並同步納入審議評估項目，這些

是需要各單位主計部門與預算主管單位密切合

作、群策群力，才能完成各項整備工作；為使

審議工作順遂，依上述立法院審議程序，並參

考112年度國防主管預算審議提案（評估）內

容、委員問政方向與議事程序，茲分就「前置

作業」、「預算中心評估報告」、「委員會審

查」及「黨團協商」等階段，說明實務執行層

面的建議及處理做法，分述如后：

一、「前置作業」階段（9月）

灱審慎提供資料

預算案書表送達立法院後，「預算中

心」及「委員辦公室」，預判將來函要求

提供有關「預算案」彙編明細資料，相關

說明數據，請務必正確審慎提供，以避免

後遺。

牞積極掌握議題

各單位於委員會審議前，可赴立法院

向相關委員說明單位預算編列情形，並先

期廣泛蒐集委員（或助理）關切議題，並

充分瞭解其疑義與實質意涵，針對委員曾

提出質疑之事項，應加強說明，以先期化

解審議過程之變數與爭議；另應隨時關心

輿情，提高新聞敏銳度，對可能涉及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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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之報導內容或遭特別關注之事件，應

積極回應，妥適處理，必要時親赴委員辦

公室溝通說明，爭取支持。

犴召開整備會議

委員會審查階段，會議重點與責任分

工事項，分述如后：

1. 各單位於預算審議期間，尤須提高資訊

敏銳度，並詳實準備業管預算科目之施

政重點、計畫內容、增減變動原因等資

料，並就執行落後（窒礙）及可能質詢

之計畫項目，妥擬說明資料；另針對預

算書表內容，研擬不可刪減（凍結）理

由及精算可容忍刪凍項目、金額，以利

預算審議參考。

2. 立法院預算審議時，備詢人員答覆時間

極為有限，應提供精簡扼要之擬答資料

供長官參考；重大施政計畫及委員關切

議題，應先期向委員溝通說明，爭取支

持，並掌握質詢方向，妥為因應。 

二、「預算中心評估報告」階段（10
月）

灱評估作業依據

預算中心依據立法院組織法第21條規

定，負責有關中央政府預算、決算及其他

相關法案之研究、分析、評估及諮詢等事

項，為配合委員問政之需求，會完成各種

研究報告（不含機密類），並於「委員會

審查」前提供委員參考。

牞資料重要程度

預算中心對「國防部主管單位預算」

提出之評估報告，具有專業性及全面性，

並透過量化數據分析議題之合理性、合法

性及適切性，以至後續為委員廣泛運用於

審議質詢及提案之依據。以「國防部主管

112年度單位預算評估報告」為例，預算

中心計提出17則議題，分析於「委員會審

查」階段提案內容，多為引用評估報告意

見，故已成為立法委員在審議預算時不可

或缺的問政題材。

三、「委員會審查」階段（10～12
月）

灱部長「施政計畫及主管預算案」報告，並

備質詢。

牞針對國防部主管預算案實施審查，依「先

公開、後機密」、「先所屬、後本部」、

「先歲入、後歲出」及「先預算、後主決

議」等順序原則審查，各單位則按「款、

項、目、節」順序審查，如仍無共識保留

至「黨團協商」階段處理。

犴委員詢答，採用即席「一問一答」方式

（詢答結果將影響委員是否撤案之決心，

務必審慎應對）。

犵審查決定刪減、凍結數及提案內容，所作

決議事項，主管單位應就所列要求內容迅

速研辦，如確屬窒礙難行，或有違現行法

令規定，應將其原因或希望修訂之條文內

容，向提案委員溝通說明，保留至「黨團

協商」階段處理，並爭取撤案或修訂文字

內容。

四、「黨團協商」階段（1月）

灱協商會議由立法院院長主持，各黨團黨代

表及相關委員、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長及

部會代表出席，全程錄影轉播。為會期中

最重要議程，決定預算案最終刪減及凍結

額度。

牞參與人員由部長率常務次長、主計局局長

及各提案主辦單位之參謀長、局、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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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等人員列席，並視情形補充說明。

犴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協商地點，在

「立法院紅樓302會議室」，依各委員會協

商順序，安排各單位列席官員進入說明；

國防部協商順位為第2組第2單位（依序為

外交部、國防部、國安局、僑委會、輔導

會）。

犵各單位應先期蒐整可能新增「黨團提

案」，並立即主動說明，爭取認同，避免

因應未及，影響預算獲得。

肆、結　論

預算審議之要旨為預算獲得之重要一環，

透過瞭解立法院議事審議流程，以有效積極維

護預算獲得，達成支援各項建軍備戰任務。故

主計同仁除熟稔立法院議事程序與重點工作

外，應秉持「專業服務、協調合作」為信念，

舉凡參加籌編預算與隨同長官列席立法機關審

查預算案及朝野黨團協商時，均宜本著業務職

掌適時提供財務資訊、選擇與替代方案及專業

意見供參，協助各單位順利完成預算審議任

務，類此作為，將可增進在單位內之服務價

值，有效發揮主財專業與資源整合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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